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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565/2013 号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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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禁止酷刑委员会根据《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

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 22 条在第五十六届会议上 

通过的 

  关于第 565/2013 号来文的决定 

提交人： S.A.P.等(由 Marcel Zirngast 律师代理) 

据称受害人： S.A.P.等 

所涉缔约国： 瑞士 

申诉日期： 2013 年 11 月 11 日(首次提交) 

 

 根据《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 17

条设立的禁止酷刑委员会， 

 于 2015 年 11 月 25 日举行会议， 

 结束了 S.A.P.等人根据《公约》第 22 条提交禁止酷刑委员会的第 565/2013

号申诉的审议工作， 

 考虑了申诉人、其律师和缔约国提出的全部材料， 

 通过以下： 

  根据《公约》第 22 条第 7 款作出的决定 

1.1 申诉人为俄罗斯公民 S.A.P.(生于 1982 年 2 月 11 日)和 V.P.(生于 1981 年

12 月 15 日)及其年龄为 4 岁和 1 岁的两个孩子。申诉人现居瑞士厄马廷根。他们

面临着瑞士联邦移民局签发的驱逐出境令，认为瑞士将其强行遣返回俄罗斯联邦

的作法构成了违反《公约》第 3 条的情况。申诉人由 Marcel Zirngast 律师代理。 

1.2 申诉人希望委员会要求缔约国不要将其遣返回原籍国，并给予其庇护或临

时入境地位。委员会根据其议事规则第 114 条，于 2013 年 11 月 13 日要求缔约

国在申诉人的申诉审议期间不要将其驱逐回俄罗斯联邦。2013 年 11 月 28 日，

缔约国通报委员会，联邦移民局已根据其既定程序，要求主管部门不要采取任何

步骤驱逐申诉人。因此，申诉人得到保证，在委员会审议其来文期间可留在瑞

士，暂停效力不予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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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诉人陈述的事实 

2.1 第一申诉人 S.A.P.系亚美尼亚血统，一位航空公司飞行员之女。其父曾是

1985 年一次劫机事件的受害者。他当时设法成功紧急迫降，但苏联当局在飞机

失踪后声称他已丧生。返回苏联后，他被剥夺了指挥权，并多次遭到克格勃的审

讯。克格勃企图让他为飞机被劫事件承担部分责任。上述事件在申诉人家里造成

了严重的紧张气氛。 

2.2 2008 年，父亲向申诉人讲述了上述事件。申诉人大受触动，决定将上述事

件公诸于众。她撰文详述了 1985 年 12 月发生的事件，并联系了莫斯科的一家报

社。该报于 2009 年 9 月邀她前去与编辑会面。该报采用了她的文章，并记下了

她的全部个人信息。会面之后，文章发表。2009 年 10 月 14 日，警察出现在申

诉人位于莫斯科的家中，并将其逮捕。她遭到审讯、辱骂、恫吓、殴打和脚踢，

直到在认罪书上签字。最后，她被扔到大街上，不省人事。她在一家医院接受治

疗，并继续受到威胁，她被迫转到另一家医院。1
 在此期间，她的公寓被纵火焚

烧，使她别无选择，只能搬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与另一位申诉人同住――当时是

她的伴侣，现在是她的丈夫。 

2.3 继 2009 年 10 月 14 日的事件之后，S.A.P.向公检部门提起申诉。当局通知

她，已进行调查，但未发现违规情况。V.P.劝她将事件公之于众。于是，她再次

试图将其文章发表，并在其中加入了 2009 年 10 月 14 日所发生事件的详情。

2009 年 12 月 30 日，该文在《周论》(Argumenty Nedeli)杂志以诙谐形式发表，

将事件轻描淡写成了小事一桩。2
 

2.4 2010 年 1 月 3 日，警察到两位申诉人家中将其逮捕，一同被捕的还有当晚

来访的三位客人。五人被控组建政治反对团体。S.A.P.遭到暴力恫吓、殴打、酷

刑，甚至被警察强奸。实施强奸的警察告诉她，她的丈夫已被杀，如果她不认

罪，同样的命运也在等待着她。2010 年 1 月 7 日，警察把她扔到了大街上。遭

逮捕过后，两位申诉人均入院治疗。S.A.P.持有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医院开具的

医疗证明。该证明确认了强奸事实以及对其身体造成的相关后果。申诉人还被要

求签署一份声称他们诋毁了俄罗斯联邦并悔过的认罪书。 

2.5 在申诉人抗议杂志将其讲述的事件轻描淡写后，该文一份更为详细的版本

于 2010 年 1 月 28 日发表。2010 年 2 月 1 日后，申诉人决定躲起来。他们在图

拉躲了一年多。2011 年 4 月 21 日，V.P.的电脑遭到黑客袭击：当他打开一封电

子邮件时，出现了一条横幅，上面是他自己被杀和一位长着他妻子面容的妇女被

强奸的影像。2011 年 4 月 23 日，申诉人不得不离开公寓，因为 S.A.P.的女儿哮

喘发作。她本应入院治疗，但申诉人太害怕，不敢公开露面。在他们回家的路

  

 
1
 S.A.P. 被在街上发现她的路人送到了医院。由于迫害在继续，她的父亲将她送到了另一家医

院。申诉未就相关医院提供任何其他细节。 

 
2
 据联邦行政法院称，向主管部门提交了文章副本。 



CAT/C/56/D/565/2013 

4 GE.16-01900 

上，警察企图阻止他们，并朝他们开枪。不过，他们开着车，设法成功逃离。他

们躲在圣彼得堡的一家修道院，直至于 2011 年 8 月 26 日离开前往瑞士。自抵达

瑞士起，S.A.P. 一直在接受有关创伤后应激障碍、抑郁症和自杀风险的精神治

疗。她持有精神病院出具的两份医疗证明，还有一份医疗证明显示，由于离开俄

罗斯联邦以前遭受的虐待，她的鼻子已经断了。 

2.6 2011 年 8 月 30 日，申诉人在瑞士提出庇护申请。2013 年 3 月 30 日，其

申请在一审时遭到联邦移民局的拒绝。联邦移民局认为申诉人的讲述不可信。申

诉人针对该决定向联邦行政法院提起上诉。2013 年 10 月 14 日，其上诉也被法

院驳回。联邦移民局和联邦行政法院均认为，其“故事系编造而成，极尽夸大，

难以理解，且说不通”。此后，联邦移民局将 2013 年 11 月 13 日确定为申诉人

必须离境的日期。自该日起，申诉人不再获准留居瑞士，随时可能被驱逐回俄罗

斯联邦。 

2.7 申诉人称，已用尽所有可以采用的国内补救办法。 

  申诉 

3.1 申诉人声称自己因 2009 年 9 月、12 月和 2010 年 1 月发表文章批评苏联当

局在 1985 年劫机事件中的态度而遭到俄罗斯当局的迫害，且遭受虐待。提交人

害怕自己若被遣返回原籍国，将遭受酷刑或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 

3.2 申诉人声称，由于存在其遭到俄罗斯联邦当局迫害的风险，驱逐违反了

《公约》第 3 条。他们还声称，由于上述风险，如若遭到驱逐，他们将不得不极

度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和人身健全。他们在申诉当中称，苏维埃时代的政治遗产

在今天的俄罗斯联邦依然存在，而克格勃的活动也还在继续。 

  缔约国关于案情的意见 

4.1 2014 年 5 月 12 日，缔约国提出了意见，其中指出提交人只是向委员会重

申了为支持其庇护申请而举出的理由和援引了为支持其庇护申请而出示的证据，

并未提出任何有望质疑联邦移民局和联邦行政法院相关决定的新证据。缔约国回

顾，提交人于 2011 年 8 月 30 日在瑞士申请庇护。其第一次听证会于 2011 年 9

月 6 日举行。联邦移民局于 2012 年 11 月 13 日和 12 月 10 日再次听取了 S.A.P.

的陈述，于 2013 年 1 月 9 日再次听取了 V.P.的陈述。联邦移民局在其 2013 年 3

月 28 日的决定当中以提交人的说辞缺乏可信度为由驳回了庇护申请。联邦行政

法院在其 2013 年 10 月 14 日的裁决当中驳回了提交人就上述决定提起的上诉。 

4.2 缔约国回顾，根据《公约》第 3 条，如有充分理由相信任何人在另一国家

将有遭受酷刑的危险，任何缔约国不得将该人驱逐、遣返或引渡至该国。缔约国

援引委员会关于执行《公约》第 3 条的第 1 号一般性意见(1997 年)当中所确立的

标准，即要求申诉人证明自己如被驱逐回原籍国，将面临针对其个人的、现实的

且重大的酷刑风险，回顾指出，在评估遭受酷刑的危险时，绝不能仅仅依据理论

或怀疑，还必须举出事实表明风险重大。缔约国认为，提交人在其国内法庭和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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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面前均未能证明俄罗斯联邦存在着一贯严重、公然或大规模的侵犯人权情

况。 

4.3 申诉人在其提交的材料当中声称，苏维埃时代的政治遗产在今天的俄罗斯

联邦依然存在，且克格勃的活动仍在继续。此外，申诉人称，身为高加索族群的

成员，他们不得不因为占主导地位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而面临强烈的怨憎之情。但

是，他们未能以任何方式证实自己的说辞。此外，国家主管部门在其决定和裁决

当中考虑了俄罗斯安全部门有些镇压性质的作法。缔约国回顾，申诉人原籍国的

状况本身并不能构成充分理由，并据以得出结论认为如被遣返回原籍国，他们有

遭受酷刑之风险。缔约国认为，提交人未能证明如被遣返回俄罗斯联邦，他们将

面临可预见的、切实存在的、针对其个人的遭受酷刑风险。 

4.4 申诉人向委员会提出，继发表其文章后，S.A.P.于 2009 年 10 月 14 日被警

察逮捕，并遭到审讯、辱骂、恫吓和殴打，直到她在一份认罪书上签字。随后，

她被释放并被扔到大街上，不省人事。路人发现了她，并把她送到了医院。在医

院，迫害在继续。她的公寓也被纵火烧毁。于 2009 年 12 月 30 日第二次发表涉

事文章后，提交人在家中招待客人时被警察逮捕。在被释放前，S.A.P.遭到警察

的恫吓、殴打、酷刑和强奸。随后，她入院治疗三周。第二申诉人 V.P.也遭到恫

吓和殴打，不得不入院治疗。缔约国提出，申诉人向国家主管部门讲述了同样的

内容，而后者认真仔细地研究了申诉人的说辞。国家主管部门认定，申诉人所称

因发表文章而招致虐待一说不可信。至于申诉人在申请国家庇护过程中和向委员

会出示的医疗报告，正如国家主管部门所指出的那样，上述医疗报告证明可能存

在身体上或精神上的伤害，但却不能证明造成伤害的原因。 

4.5 关于 S.A.P.心理问题的医疗报告，联邦行政法院认为，酷刑无一例外是一

种造成心理创伤的经历，但却不一定导致精神疾病，尤其是创伤后应激障碍。因

此，S.A.P.经诊断患有的抑郁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本身并不成其为所谓遭受虐待

的证据。为了评估申诉人说辞的可信度，国家主管部门考虑了上述医疗报告，以

及其他决定性因素。国家主管部门同样考虑了为提交人女儿出具的医疗报告。缔

约国进一步指出，从其掌握的警方记录可明显看出，警方几次不得不前往申诉人

家中干预，处理家庭暴力事件。根据警方的报告，提交人的女儿目睹了父母之间

的一次争吵，而争吵期间发生了身体暴力。此类事件显然也可能影响申诉人及其

女儿的精神状况，不能排除在其心理问题的成因之外。 

4.6 缔约国强调，申诉人并未声称曾在其母国或瑞士参与政治活动。 

4.7 从国家庇护问题主管部门所作决定来看，最重要的一点是，申诉人的说辞

不可信，且其陈述不能支持存在充分依据认为他们如被遣返回原籍国将面临酷刑

风险这一结论。缔约国全文引用了为上述决定举出的理由。不过，应当指出的

是，国家主管部门没有质疑 1985 年的劫机事件是否确实发生，也没有质疑有关

劫机事件的文章是否在媒体上发表。国家主管部门认为，无论如何，即便考虑到

俄罗斯安全部门有些镇压性质的作法，申诉人有关如被遣返回俄罗斯联邦将面临

遭受迫害风险的说法也显然是夸大其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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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缔约国主管部门注意到，涉事媒体文章所述事件于 1985 年发生在一个已

不复存在的国家。因此，即使相关文章批评 1985 年时俄当局的所作所为，俄罗

斯现政府也无兴趣就此追究提交人的责任。相关媒体文章不含批评俄罗斯现政府

的内容，只有一处例外：在 2010 年 1 月 28 日发表的版本当中，文章作者评论

称，1985 年劫机事件中飞行员的行为尚未得到承认，而国家相关责任部门应当

纠正这一状况。难以相信俄罗斯政府仅仅因为发表的这样一篇文章，就能作出如

申诉人所称如此激烈的反应。 

4.9 缔约国补充说，国家主管部门非常正确地注意到，难以相信俄罗斯联邦当

局会像所描述的那样迫害提交人及其友人，却没有骚扰申诉人故事中的主要人

物――S.A.P.的父亲。2010 年 1 月 28 日在报纸上刊登的文章当中甚至可以明显看

到一幅他的照片，所附信息显示他是雅库特航空公司在莫斯科的代理代表。 

4.10 同理，难以理解为何 2010 年 1 月 28 日和 2 月 18 日两篇文章的作者

Sergei Nechamkin 没有遭到骚扰，而名字在相关文章中并未被提及的申诉人却声

称遭到了骚扰。国家主管部门还注意到，如果俄当局确实存在利害关系，有必要

追究此案，那么他们两次释放申诉人这一点就说不通了。比如说，难以理解为何

申诉人 2010 年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那家医院没有被再次逮捕。国家主管部门还

指出，从申诉人的说辞来看，不清楚涉事文章会引出什么丑闻。在据称发生的劫

机事件后，S.A.P.的父亲据称被停职，且遭到骚扰。但是，难以理解为何会是那

种情况，因为并不存在任何对其不利的问题。国家主管部门还指出，申诉人有关

那次劫机事件存在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一说属夸大其辞。此外，也难以理

解为何申诉人这对年轻的情侣会冒着被逮捕、监禁和遭受酷刑的风险，发表一篇

早已时过境迁、与其本人没有直接关系也不能让其得到任何好处的报道。更别说

据称他们在因发表该文而遭到俄罗斯当局虐待之后，又两次决定再次发表该文。 

4.11 国家主管部门指出，提交人离开俄罗斯联邦的方式也削弱了其所作陈述的

可信度。V.P.于 2010 年拿到了一本新护照。S.A.P.及其女儿于 2011 年 4 月 19 日

在圣彼得堡拿到了新护照。三个月后，申请人离开了俄罗斯联邦。上述事件显

示，其流亡已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筹划。此外，申诉人在获得护照方面没有遇到任

何困难。他们得以畅行无阻地乘坐飞机离开俄罗斯联邦来到瑞士，随后又得以毫

无难度地返回俄罗斯联邦。如果俄罗斯当局确有利害关系，须追究申诉人，上述

旅行几乎不可能成行。还有一点不可信的是：如果申诉人害怕在俄罗斯联邦遭受

迫害，那么在 2010 年他们已经有机会在瑞士申请庇护之时就不会冒险返回俄罗

斯联邦。最后，国家主管部门宣布，申诉人所提交的文件，不能采信为其说辞的

证明文件。比如说，诸如劫机事件相关文章等提交联邦移民局的证据不具证明价

值，因为上述证据最多只能确认发表了上述文章，却无论如何也不能证实给提交

人带来了何种后果。同样，就申请人出示的医疗证明而言，国家主管部门指出，

其证明价值微乎其微。 

4.12 缔约国进一步作出说明，根据就申诉人家中发生的几次家庭暴力事件撰写

的警方报告，家暴的原因之一是 V.P.访问了俄罗斯的约会交友网站。这一情况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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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诉人有关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希望隐瞒下落，并因此而无法与身在俄罗斯联邦的

亲属联络的陈述不一致。此外，V.P.告诉警方，他希望返回俄罗斯联邦。这一点

难圆害怕归国遭受虐待之说。有鉴于上述，缔约国完全赞同联邦移民局和联邦行

政法院就提交人的说辞缺乏可信度这一结论给出的理由。提交人所坚持的他们若

返回俄罗斯联邦将面临遭受酷刑风险之说不像是以真实事件为依据，且证据也不

足。在委员会面前，申诉人基本上重复了他们的叙述，并未使其可信度有任何提

高。 

4.13 提交人向委员会提交的两份新的医疗证明系在瑞士出具，标注日期为 2013

年 10 月 23 日和 11 月 1 日。上述医疗证明可证明申诉人患有心理问题，但却无

法证明其心理问题的成因，因此不大可能质疑国家主管部门的裁决。所以说，申

诉人未能提供任何新的证据，用以证明俄罗斯当局确实迫害了他们。可是，鉴于

他们所提出的指控，国家主管部门完全有权期待他们提供证据。申诉人声称他们

的家被烧、一位朋友被谋害，且有子弹射向了他们。他们还声称自己曾两度被

捕，并曾向俄罗斯公检部门提起申诉。据称俄公检部门已对其申诉作出了回应。

因此，难以相信申诉人无法就上述事件提供文件证据，因为一方面，涉及的是一

般来说会妥善留档的公务行为――他们与公检部门的信函往来；另一方面，涉及

的是理应见诸报端的事件。 

4.14 缔约国还强调，S.A.P.的健康状况不是确定是否存在充分依据认为申诉人

如被驱逐将面临遭受酷刑风险的一项相关标准。因此，有关 S.A.P.健康问题的说

明仅供了解情况之用。此外，根据委员会的判例，一般来说，在缺乏其他因素的

情况下，因驱逐而导致的某人身体上或精神上健康状况的恶化不足以构成违反

《公约》第 16 条的有辱人格待遇。3
 正如联邦行政法院所指出的那样，申诉人

的问题可在俄罗斯联邦治疗。因此，缔约国得出结论认为，没有迹象表明存在任

何充分依据担心提交人若返回俄罗斯联邦将具体地面临针对其个人的酷刑风险。

其所提出的指控和提供的证据不能支持驱逐申诉人将使其面临切实的、具体的和

针对其个人的酷刑风险这一结论。因此，将 S.A.P.、V.P.及其子女遣返回俄罗斯

联邦不会构成违反缔约国在《公约》第 3 条之下的国际义务的情况。 

  申诉人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 

5.1 2014 年 8 月 25 日，申诉人就缔约国的意见提交了评论。基本上，他们强

调缔约国仅仅重复了联邦移民局和联邦行政法院在其 2013 年 3 月 28 日和 10 月

14 日所作裁定当中提出的理由。申诉人认为，缔约国没有提及他们在 2013 年 11

月 11 日的上诉通知书当中给出的详细说明，因此，他们给出的上述说明仍然具

有相关性。 

  

 
3
 例见 A.A.C.诉瑞典，第 227/2003 号来文，第 7.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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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申诉人补充说，缔约国强调了所提交的刑事案件卷宗当中记录的二人之间

的关系问题。据此，缔约国表示，S.A.P.的问题可能源自二人之间发生的冲突。

申诉人反驳缔约国援引上述刑事案件而坚持的有关 V.P.曾访问俄罗斯约会交友网

站并在那里表示希望返回俄罗斯联邦这一说法。不过，他们确实承认二人之间存

在夫妻关系紧张的状况。根据上述案件卷宗，申诉人在 S.A.P.母亲的家中生活在

心理极度紧张的状态下，尤其是，V.P.和岳母之间显然彼此不和。确实发生了一

些冲突，还有一次轻微的殴打事件。但是，这决不能跟申诉人在俄罗斯联邦所遭

受的有文件证明的伤害相提并论。因此，根据上述案件卷宗猜测夫妻关系紧张可

能是他们逃往瑞士的原因非常不合情理。情况若是如此，那么 S.A.P.不会逃往瑞

士，也不会在瑞士跟 V.P.结婚。此外，有文件清清楚楚地证明，他们在俄罗斯联

邦时，不只是 S.A.P.，还有 V.P.也遭受了伤害。 

5.3 申诉人之间紧张关系的起因和严重程度可能存在争议。但是，确定无疑的

一点是，瑞士当局驳回他们的庇护申请以及由此产生的被遣返回俄罗斯联邦的风

险是二人所承受的重大心理压力的一大来源。这种压力对夫妻二人没有任何好

处。除了在精神科诊所的几个疗程外，申请人始终生活在一起，且依然生活在一

起。申诉人对有关 V.P.曾表示希望返回俄罗斯联邦一说提出异议。V.P.只是说过

无法继续忍受与其岳母住在一起，希望从她家中离开。反过来，有文件明确地记

录着，岳母认为对于自己的女儿来说，V.P.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丈夫。V.P.在同样

背景下说过大意为希望在瑞士获得政治庇护的话，由此证明，据称他所说过的希

望返回俄罗斯联邦的话应视为误解。与此同时，随着其住房情况的改善，家里的

紧张局面已经化解。 

5.4 无论如何，申诉人在互联网上与俄罗斯女性有过联系这一事实并不能证明

申诉人在俄罗斯联邦可能面临的危险状况不实。众所周知，此类联系是匿名的，

或以虚假身份进行。因此，有过此类联系与申诉人为避免使其身在俄罗斯联邦的

亲属陷入危险而不与之保持联系这一事实并不矛盾。 

5.5 申诉人在其申诉材料中强调，他们已经清清楚楚地证明了为何担心自己在

俄罗斯联邦的生命安全和人身健全。S.A.P.已经用文件记录了她所遭受的极其严

重的伤害。不错，记录伤害的文件本身并不能绝对证明所记录之伤害的成因。但

是，伤害本身却可以非常清楚地显示，申诉人当真不得不担心自己在俄罗斯联邦

的生命安全和人身健全。要求严格的证据既不合理，也不必要。正如 2013 年 11

月 11 日的申诉材料当中所解释的那样，申诉人所描述的迫害情况太独特，若是

编造，不可能如此详细。此外，无可否认，没有迹象显示在此期间俄罗斯联邦的

人权状况已经改善，或将来有望改善――情况恰恰相反。正如申诉人所要求的那

样，他们不应被遣返回俄罗斯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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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审议可否受理 

6.1 在审议申诉当中所载的任何请求之前，禁止酷刑委员会必须决定申诉是否

符合《公约》第 22 条规定的受理条件。按照《公约》第 22 条第 5 款(a)项的要

求，委员会已确定同一事项过去和现在均未受到另一国际调查程序或解决办法的

审查。 

6.2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未就来文应否受理提出异议。鉴于委员会认定受理

不存在其他障碍，宣布来文可予受理。 

  审议案情 

7.1 委员会依照《公约》第 22 条第 4 款的规定，结合各当事方提出的全部材

料审议了本来文。 

7.2 委员会必须评估是否有充分理由相信申诉人若返回俄罗斯联邦，本人可能

遭受酷刑。在评估这一风险时，委员会必须根据《公约》第 3 条第 2 款考虑所有

相关因素，包括是否存在一贯严重、公然或大规模的侵犯人权情况。然而，委员

会回顾，评估目的在于确定所涉个人在将被遣返回的国家是否面临可预见和真实

的遭受酷刑危险。因此，一个国家存在一贯严重、公然或大规模侵犯人权情况本

身并不意味着有充分理由认定某人回到该国后可能遭受酷刑；还必须提出其他证

据证明该人面临危险。反之，一个国家不存在一贯公然侵犯人权情况也不意味着

一个人在其所处的特定情况下不会遭受酷刑。4
 

7.3 委员会回顾其第 1 号一般性意见，并重申“在评估遭受酷刑的危险时，绝

不能仅仅依据理论或怀疑”。虽然该危险不一定非得达到“极有可能”(第 6 段)

的程度，但却必须是切实存在的，而且是针对其个人的。委员会回顾，一般由申

诉人承担举证责任，他或她必须提出站得住脚的理由证明面临“可预见、真实和

个人的”危险。委员会还回顾，根据该一般性意见，委员会将相当重视所涉缔约

国主管机构的事实结论，但不受此类结论的束缚。委员会有权按照《公约》第

22 条第 4 款，依据每一案件的全部情节，自行评估所涉事实。5
 

7.4 委员会注意到，在本案当中，申诉人声称面临遭受俄罗斯联邦当局迫害的

风险，以此为由提出存在违反《公约》第 3 条的情况。委员会进一步注意到，申

诉人声称继 2009 年 9 月、12 月和 2010 年 1 月发表文章批评苏维埃当局在 1985

年发生的一起劫机事件中的态度之后，他们遭到了俄罗斯当局的迫害，并遭受虐

待。S.A.P.声称上述遭遇使她遭受了极为严重的伤害，并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

  

 
4
 举例来说，见第 490/2012 号来文，E.K.W. 诉芬兰，2015 年 5 月 4 日通过的决定，第 9.3 段。 

 
5
 见第 1 号一般性意见，第 9 段；以及第 375/2009 号来文，T.D. 诉瑞士，2011 年 5 月 26 日通

过的决定，第 8.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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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但是，委员会认为，申诉人未能拿出可使委员会得出如下结论的充分证据：

经检验证实的伤害系由俄罗斯当局据称实施的迫害和虐待行为所致。委员会进一

步注意到，申诉人未能提交任何可使委员会认定他们如被驱逐回原籍国，将面临

遭受虐待风险的信息。6
 据称发生的事件发生在 2009 年、2010 年和 2011 年，但

申诉人当时并未向俄罗斯当局提出申诉，也并未寻求俄罗斯当局的保护，且

2011 年所发表文章的作者没有遭受任何形式的虐待。鉴于没有证据显示刑事司

法当局依然关注申诉人，委员会认为申诉人未能举出充分的证据证明如被遣返回

俄罗斯联邦，他们确实会面临遭受迫害或遭到司法当局起诉的风险。 

7.5 同样，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的如下看法：提交人离开俄罗斯联邦的方式削

弱了其所作陈述的可信度。因此，委员会认为本案卷宗当中的材料无法使之得出

结论，认定瑞士当局在庇护申请和复核过程中未能深入调查申诉人提出的指控。

委员会不掌握其他可证明申诉人在其原籍国面临着可预见的、切实存在的和针对

其个人的遭受酷刑风险的材料。 

7.6 委员会回顾其第 1 号一般性意见第 5 段，其中规定提出可论证之案件的责

任由来文提交人承担。委员会认为，在本案情况中，申诉人未能履行上述责任。 

8. 有鉴于上述，委员会依照《公约》第 22 条第 7 款行事，认定缔约国将申

诉人遣返回俄罗斯联邦的作法不构成违反《公约》第 3 条的情况。 

     

 

  

 
6
 见第 154/2000 号来文，M.S.诉澳大利亚，2001 年 11 月 23 日通过的决定，第 6.5 段。 


